区建设管理委2022年空气质量改善

专项攻坚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的要求，保障2022年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上海市崇明区2022年空气质量改善专项攻坚方案》，结合我委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加大减排管控、执法监督、应急响应等综合性攻坚措施力度，注重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配合区生态环境局做好环境空气质量整体改善工作，确保会期细颗粒物（PM2.5）日均浓度良好，重大活动期间达到优良水平。

二、工作原则
（一）聚焦重点，强化监管。针对在监在建建筑工地、有资质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重点管控区域，强化扬尘污染源控制和执法检查，确保空气质量稳定达标。
（二）分级管理，注重实效。在各工地、砼行业物流企业落实2022年秋冬季企业分级管控方案的基础上，鼓励相关企业根据保障形势主动开展分级自愿减排工作，提升管控成效。
（三）深入宣传，积极参与。把握宣传口径，合理、有效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宣传，努力争取企业理解、支持和配合，同时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本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三、攻坚时段
（一）整治阶段
本方案印发之日至2022年10月31日，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加快推动我委2022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及年度计划重点任务措施落实。

（二）攻坚阶段
2022年11月1日至11月10日（其中11月4日至11月10日为重点时段），各项措施全面实施，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要时段，铁腕执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一旦出现不利气象条件，根据区生态环境局要求实施相应应急措施，共同做好空气质量保障工作。

（三）巩固阶段
2022年11月11日至12月31日，进一步巩固攻坚阶段工作成效，并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强化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一旦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按照应急预案和应急减排措施清单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巩固治理成效。

四、保障区域

全区在监在建建筑工地、有资质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

五、重点工作措施
（一）会前治理阶段工作措施

加快年度重点任务落实
一是加快推进在监在建建筑工地和有资质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扬尘污染控制，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把扬尘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重点加强复查工作，对开具整改单的项目开展“回头看”检查，确保相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扬尘控制措施。二是督促各工地、砼行业物流企业落实2022年秋冬季企业分级管控方案。三是组织开展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内部加油站检查。（牵头科室：建设监管科；实施单位：安质监站、建管所）

（二）攻坚阶段主要措施

1.强化扬尘污染源执法

针对建筑工地，重点检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措施落实情况，一旦发现未按要求落实防尘措施的，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于拒不整改的移交区城管执法局进行进一步处置。（牵头科室：建设监管科；实施单位：安质监站）

2.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控

加强对建筑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监管，严查无环保牌照行为，并及时移交区生态环境局处置。同时，在不影响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全区范围内建筑及市政施工类机械尽最大可能减少作业。（牵头科室：建设监管科；实施单位：安质监站）

3.加强施工扬尘污染控制

在不影响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全区范围内建筑工地尽最大可能落实施工作业调整，停工工地落实覆盖等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并做好保洁工作。严格全区商品混凝土搅拌站装卸作业及物料堆场落实控尘措施，坚决遏制混凝土搅拌车发生“跑、冒、滴、漏”。（牵头科室：建设监管科；实施单位：安质监站、建管所）
4.严控面源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禁止全区在建工地进行建筑外立面涂料涂装作业。（牵头科室：建设监管科；实施单位：安质监站）

（三）后期巩固阶段主要措施

进一步巩固攻坚阶段空气质量改善工作成效，并持续保持扬尘执法高压态势，实现大气污染治理和强化执法的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提升大气污染治理精细化水平。

强化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一旦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按照应急预案和应急减排措施清单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巩固治理成效。空气重污染黄色及以上预警时，建立领导带队督查机制，确保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落到实处，发现问题明确责任，立行立改，最大程度减轻空气重污染对本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六、重点时段应急响应措施

依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崇明区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崇明区建设管理委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工作方案》，一旦预测出现不利气象条件，按照全区应急指令启动应急响应措施。

七、信息报送

相关科室、单位要根据本方案要求严格组织落实2022年空气质量改善专项攻坚工作，确定专人报送落实情况。10月21日（星期五）起，每周五14时前向建设监管科报送本周空气质量保障措施落实情况；攻坚阶段，每日9时前向建设监管科报送上一日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督查检查和执法检查情况；11月10日下班前报送工作总结。
